附件3
《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领域第二批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切实落实《行政处罚法》关于全面实施“轻微免罚、首违不罚”以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要求，进一步扩大免罚事项范围，做到应免尽免，最大限度实现惠企惠民。按照《池州市“建‘五免之城’赢‘池’久满意”专项工作方案》和《池州市全面推行“轻微免罚”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2023年5月，市文旅局政策法规科会同行政执法支队在认真总结2022年推行柔性执法制定免罚清单（十三项）的基础上，再次全面梳理了本部门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重

点是对执法活动中高频发生和行政相对人在过罚相当方面

反映较大的处罚事项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梳理，结合已经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监管现状和执法实际，编制《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领域第二批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依据

1.《行政处罚法》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3.《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4.《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三、主要内容

《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领域第二批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三项符合相应轻微情节，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主要设施设备、投资人员，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能及时改正的。

（二）领队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能及时改正的。
（三）对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的。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能及时改正的。



